关于开展在建工程“打非治违”专项检查的通知
各在建工程项目部：

根据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《关于集中开展建筑施工领域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建质函〔2012〕561号）精神，铜陵市城建委、建工局、纪委决定成立联合检查组从7月26日至8月10日期间，对全市2011年以来开工建设的所有建筑工程项目进行“打非治违”专项检查。为此，我院将对照文件精神，对我院2011年开工以来的在建工程项目，展开全面自查自纠，以“检”促建，督促各项目部切实做好各项工作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高度重视，自查整改。
本次建筑施工领域“打非治违”专项检查，重点检查以下非法违法、违规违章行为：

（一）建设单位规避招标，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、无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施工单位的行为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不办理施工许可、质量安全监督等手续的行为；

（三）施工单位弄虚作假，无相关资质或超越资质范围承揽工程、转包工程、违法分包工程的行为；
（四）施工单位不按强制性标准施工、偷工减料、以次充好的行为；
（五）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无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，特种作业人员无操作资格证书从事施工活动的行为；
（六）施工单位不认真执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、主要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、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制度规定的行为；监理单位不认真履职，项目总监不在施工现场的行为；
（七）施工单位不执行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不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，对深基坑、高支模、脚手架、建筑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工程部位进行安全管理的行为；

（八）施工单位不制定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作业规程，施工现场管理混乱，违章操作、违章指挥和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；
（九）责令停工整改项目未经复查验收擅自复工的；
（十）其他违反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。
希各项目部务必高度重视，及时组织相关人员熟悉检查内容，实施自查，对涉及本单位的违规违法行为或相关资质不全、质量安全监督手续不完备的现象，要立即整改，消除安全生产隐患，切实履行投标文件约定，确保工程质量。
二、具体落实，责任到人。
希各项目部要对照检查内容，逐项检查，分项落实，进一步收集、整理材料，完善各项施工流程，健全各项工程管理制度，切实履行职责，按照规范要求，抓好工程建设。
三、以检促建，创先争优。

本次检查，市新闻媒体全程跟踪，各项非法违规违章行为都将予以曝光。希各项目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、荣誉感，认真将我院的建设项目打造成示范工程、精品工程。
经研究，如本次因施工单位在检查中有不符合规定和要求的，我院将责令严肃整改；同时，我院也将按照合同有关条款予以处置，且按照规定，将该单位的不良行为在工程领域信息平台进行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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